
附件二 
服务器及业务系统托管协议

甲 方： [院/系/部名称]
乙 方：大连医科大学网络信息中心

各方经过友好协商，在共同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管理规定的前提下，为明确双方在业务系统及服务器托管服务中的权利与义务，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协议项目与定义
1-1 本协议所称“托管服务”，是指甲方将所属物理服务器放置于乙方管理的中心机房，或经乙方审核同意后，将业务系统部署于乙方提供的虚拟化平台（含云服务器），由乙方提供基础运行环境与网络接入，甲方负责系统内部运维的服务形式。
1-2 除非另有明确约定，本协议中“托管服务”包括物理服务器托管与虚拟服务器托管两种形式。
1-3 本协议中“双方”指甲方（托管单位）与乙方（网络信息中心）。
第二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2-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2-1-1 原则上甲方托管的服务器及业务系统须用于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非营利性公务用途，不得用于商业活动。
2-1-2 甲方应确保所托管系统及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，不得从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为：
擅自架设代理服务、虚拟货币挖矿、P2P下载、群发邮件等服务；
发布或传播违法信息、涉密信息、侵权内容或不良信息；
利用系统实施网络攻击、扫描、入侵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；
擅自安装未经授权的远程控制软件或开通未备案的交互式服务。 
2-1-3 甲方应落实网络安全主体责任，指定专人负责系统运维，定期更新系统补丁、修改密码、备份数据，配合乙方进行安全检测与整改。 
2-1-4 甲方如需对外提供服务，应按规定完成ICP备案、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备案等手续，并将备案信息公示于系统首页。 
2-1-5 甲方自行解决所安装软件的版权/许可问题，并承担因软件版权纠纷或数据泄露等引起的全部责任。 
2-1-6 甲方人员（含校外技术人员）维护服务器应优先采用远程方式。确需进入机房的，须提前向乙方申请并接受监督。甲方应确保维护人员遵守乙方机房管理制度。 
2-1-7 甲方联系人或系统信息变更时，应及时通知乙方更新。如服务器需报废或业务下线，应主动办理退托管手续。
2-2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2-2-1 乙方为甲方提供标准机房环境（包括电力、空调、网络等）及网络接入服务，协助甲方完成设备上架与联网调测。
2-2-2 乙方有权对托管系统进行安全监测，并在服务器或网络层面部署必要的安全管控与审计措施。
2-2-3 乙方发现甲方系统存在安全漏洞、异常流量或违规内容时，有权采取限流、断网、暂停服务等紧急措施，并通知甲方限期整改。
2-2-4 乙方为甲方分配IP地址及经审核的域名，并提供基础运行状态报告。
2-2-5 因非常时期或突发事件需保障全网安全时，乙方可临时中断服务，并在事后及时向甲方说明情况。
2-2-6 乙方应提供必要的技术咨询与协助，但不承担甲方系统内部故障的维护责任。
第三条 协议期限
3-1 本协议有效期自20__年__月__日起至20__年__月__日止。协议到期前一个月，如双方无异议，自动续期三年。
3-2 协议期内如遇政策或技术环境重大变化，双方可协商修订相关条款。
第四条 协议解除与终止
4-1 本协议在下列情况下终止：
· 一方严重违约，经另一方书面通知后未及时改正；
· 甲方业务停运或服务器达到报废标准；
· 因不可抗力或政策调整导致协议无法履行；
· 双方协商一致终止。 
4-2 协议终止后，甲方应在5日内完成服务器及数据的迁出。逾期未迁的，乙方有权进行处置且不承担保管责任。
第五条 免责与责任限制
5-1 因不可抗力、外部电力故障、网络攻击、病毒等非乙方原因导致的服务中断，乙方不承担责任。
5-2 因甲方操作失误、管理不善或未履行安全义务导致的损失，由甲方自行承担。
第六条 争议解决
6-1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向学校相关部门申请调解。
第七条 附则
7-1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7-2 与本协议附件（如服务器信息表、安全承诺书等）为本协议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甲方：（盖章）
负责人签字：
日期： 年 月 日

乙方：网络信息中心（盖章）
负责人签字：
日期： 年 月 日

 

